	高雄市104度高級中等學校市內教師介聘研習時數證明紀錄表

	現服務學校
	

	姓名
	

	在本校最近5年研習積分

	· 無
· 有：請續填下列欄位


	編號
	研習事由
	核定時數
	核定機關日期及文號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	13
	
	
	

	14
	
	
	

	15
	
	
	

	16
	
	
	

	17
	
	
	

	18
	
	
	

	19
	
	
	

	20
	
	
	
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最近5年研習積分採計自99年6月1日至104年6月1日止。
二、研習紀錄，由申請人提出證明文件，經現服務學校人事主管及校長核章，並將證明文件依序整理附於紀錄表後。

三、無論有否研習積分紀錄，均須加蓋服務學校人事主管及校長章。
四、無研習積分錄者應在本表填明無。

五、依研習時間填列。

六、紀錄表格不敷時，請依格式加浮貼填寫。

申請人：_（請簽章）_______
人事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服務學校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中 華 民 國104 月 日

